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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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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統
令 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三

日 

任
命
張
永
山
為
行
政
院
大
陸
委
員
會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參
事
。 

任
命
鍾
錦
季
為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職
業
訓
練
局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副
組
長
。 

任
命
鄭
家
麟
為
行
政
院
公
平
交
易
委
員
會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秘
書
，
吳
丁
宏
、
林
慶
堂
為
行
政
院
公
平
交

易
委
員
會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專
門
委
員
。 

任
命
張
念
中
為
行
政
院
海
岸
巡
防
署
人
事
處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處
長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六

日 

任
命
林
順
裕
為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編
審
。 

任
命
蔣
震
夷
為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職
業
訓
練
局
中
區
職
業
訓
練
中
心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副
主
任
，
林
瑞

鑫
為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職
業
訓
練
局
中
區
職
業
訓
練
中
心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技
正
。 

任
命
林
裕
權
為
行
政
院
研
究
發
展
考
核
委
員
會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副
處
長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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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

任
命
廖
育
珮
為
行
政
院
客
家
委
員
會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專
門
委
員
。 

任
命
何
金
樑
為
行
政
院
體
育
委
員
會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權
理
簡
任
第
十
一
職
等
副
處
長
。 

任
命
林
進
丁
為
高
雄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主
任
。 

任
命
劉
如
婉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蕭
美
幸
、
黃
莉
嘉
、
劉
素
津
、
宋
惠
芸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曾
瑞
珍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葉
志
新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劉
玉
品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吳
淑
姮
、
蔡
瓊
玉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賴
鳳
美
、
郭
富
進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王
彩
金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文
國
貞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鄭
素
芬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陳
靜
姝
、
洪
鳳
儀
、
楊
國
偉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七

日 

任
命
施
旺
坤
為
法
務
部
人
事
處
簡
任
第
十
二
職
等
處
長
，
劉
文
水
為
臺
灣
高
等
法
院
檢
察
署
簡
任
第
十

二
職
等
檢
察
官
，
陳
瑞
仁
、
劉
靜
婉
、
黃
東
焄
、
陳
玉
珍
、
陳
宏
達
為
臺
灣
高
等
法
院
檢
察
署
簡
任
第
十
一

職
等
檢
察
官
，
鄭
美
玉
為
法
務
部
矯
正
人
員
訓
練
所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秘
書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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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

 

任
命
吳
勝
昂
為
經
濟
部
加
工
出
口
區
管
理
處
高
雄
分
處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副
分
處
長
。 

派
韋
勝
雄
為
交
通
部
臺
灣
區
國
道
新
建
工
程
局
第
四
區
工
程
處
簡
派
第
十
一
職
等
處
長
。 

任
命
劉
德
全
為
福
建
省
連
江
縣
政
府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局
長
。 

任
命
鄒
日
誠
為
新
竹
縣
政
府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局
長
。 

任
命
洪
麗
珍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徐
秀
金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鐘
士
育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徐
素
美
、
李
淑
青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羅
子
文
、
林
憲
宏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黃
美
正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李
怡
樺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林
万
傑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蔡
秀
琴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簡
再
添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李
建
和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陳
文
智
、
楊
英
劍
、
陳
明
星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王
百
祥
、
卓
茂
欽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陳
進
興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劉
芳
菱
、
魏
靜
芬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許
秀
真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黃
紹
轅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陳
建
仁
、
涂
添
惇
、
曹
長
勇
、
林
鴻
鵬
、
謝
月
娥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鄭
益
智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許
庭
沂
、
詹
勳
隆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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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命
陳
曼
玲
、
劉
韋
伶
、
鄭
輝
照
、
張
威
星
、
陳
步
芳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林
慧
珍
、
余
建
志
、
曾
憲
華
、
劉
妃
圜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林
鉦
哲
、
廖
明
美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陳
淑
芬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郭
敏
雪
、
蘇
慧
芬
、
郭

璊
、
汪
怡
萍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蔡
慶
祥
、
王
世
昌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林
皓
純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丁
玉
燕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張
惠
玲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蔡
嘉
玲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王
珮
如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鄭
煥
成
、
侯
姿
彥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張
仁
澤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陳
依
君
、
林
巽
智
、
沈
麗
芳
、
蘇
意
斐
、
楊
松
錦
、
陳
少
旭
、
簡
寶
玉
、
吳
佳
燕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
員
。 

任
命
黃
以
喬
、
劉
昆
夏
、
蕭
宜
孟
、
薛
信
男
、
王
筱
君
、
高
曉
薇
、
黃
通
福
、
廖
捐
惠
、
張
書
銓
、
鄭

凱
仁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七
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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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

 

任
命
洪
健
彰
、
程
啟
雄
為
警
正
警
察
官
。 

任
命
陳
瑞
成
、
王
志
強
為
警
正
警
察
官
。 

任
命
鄭
進
宮
、
蔡
銘
慶
、
巫
文
榮
、
王
俊
傑
、
陳
志
明
、
蘇
聰
敏
、
林
文
藝
、
張
永
吉
、
謝
豐
昌
、
陳

永
清
、
林
佳
益
、
陳
永
明
、
蔡
宏
亮
、
李
運
策
、
謝
仁
益
、
曾
世
民
、
胡
鴻
森
、
李
志
權
、
謝
東
淮
、
鍾
寶

玉
、
宋
坤
鎮
、
陳
志
賢
為
警
正
警
察
官
。 

任
命
徐
冠
超
、
徐
瑞
隆
、
陳
信
元
、
蔡
玉
驥
、
馮
振
益
、
黃
國
益
、
顏
字
瓏
、
尤
淑
貞
、
李
俊
龍
、
楊

吉
祥
、
陳
聰
仁
、
李
政
哲
、
陳
憲
政
、
葉
志
文
、
許
東
甲
、
周
信
東
、
陳
瑞
琪
、
許
春
財
、
黃
正
祥
、
呂
來

進
、
楊
永
瑞
、
楊
世
銘
、
沈
忠
宏
、
蘇
龍
銀
、
黃
育
鈿
、
蔡
日
永
、
蔣
世
明
、
劉
榮
坤
、
蔡
國
雄
、
李
進
輝

、
蔡
俊
鴻
、
鄒
建
東
為
警
正
警
察
官
。 

任
命
簡
仲
麟
、
劉
奕
榮
、
李
源
明
、
吳
錦
義
、
曾
慶
祥
為
警
正
警
察
官
。 

任
命
胡
金
德
、
陳
眠
賢
為
警
正
警
察
官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八

日 

任
命
鄭
維
貞
、
簡
明
德
、
林
茂
杞
、
蔡
棟
助
、
賴
棟
欽
、
吳
明
誠
、
吳
政
冠
、
簡
世
欽
、
吳
美
秀
、
謝

明
章
、
呂
春
榮
、
黃
坤
堂
、
郭
春
仁
、
連
志
穎
、
蔡
政
廷
、
吳
煌
榮
、
歐
啟
霖
、
江
宏
斌
、
黃
建
煌
、
葉
士

豪
、
蔡
振
雄
、
鄭
麗
惠
、
郭
嘉
昇
、
羅
錦
順
、
林
文
化
、
廖
弘
政
、
鄭
銘
華
、
李
永
順
、
黃
兆
宏
、
陳
聰
智

、
鍾
振
元
、
郭
明
瑞
、
林
建
江
、
張
勝
雄
、
劉
俊
良
、
蔡
宗
賢
、
賈
得
辰
、
蘇
裕
崑
、
余
財
榮
、
張
江
洋
、

陳
水
道
、
顏
信
雄
、
吳
明
璟
、
呂
振
儒
、
林
迺
文
、
陳
俊
煌
、
黃
中
卿
、
呂
玫
璇
、
何
南
宏
、
蔡
佳
耀
、
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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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

政
玄
為
警
正
警
察
官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九

日 

任
命
魏
素
華
為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專
門
委
員
。 

任
命
陳
艷
凰
為
國
立
臺
東
大
學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主
任
。 

任
命
朱
明
昭
為
經
濟
部
礦
務
局
簡
任
第
十
三
職
等
局
長
。 

任
命
許
書
耕
、
朱
金
元
為
交
通
部
運
輸
研
究
所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研
究
員
，
蔣
再
華
為
交
通
部
電
信
總
局
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技
正
。 

任
命
洪
有
用
、
吳
晶
瑩
、
李
姝
嫻
、
吳
明
哲
、
張
志
能
、
徐
維
國
、
王
淑
芬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陳
怡
君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陳
正
平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郭
瑞
屏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楊
雅
珺
、
陳
瓊
蓉
、
溫
智
傑
、
楊
善
淵
、
郭
鎮
誠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蔡
孟
勳
、
蕭
依
玄
、
沈
家
榮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任
命
劉
建
麟
為
薦
任
公
務
人
員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九
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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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命
董
王
興
、
王
文
宏
、
黃
克
彬
、
楊
明
興
、
彭
世
杰
、
徐
恕
仁
、
梁
仁
貴
、
謝
賢
政
、
陳
賢
雄
、
簡

振
豐
、
林
青
松
、
張
士
淼
、
葉
聰
銘
、
彭
光
達
為
警
正
警
察
官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總
統
令 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九

日 
華
總
二
榮
字
第
○
九
三
○
○
二
一
八
七
八
一
號 

茲
授
予
瓜
地
馬
拉
共
和
國
駐
華
特
命
全
權
大
使
曼
努
耶
•
厄
尼
斯
特
•
賈
維
斯
•
柯
羅
納
鐸
大
綬
景
星

勳
章
。 

總 
 
 

統 

陳
水
扁 

行
政
院
院
長 

游
錫

 

外
交
部
部
長 

陳
唐
山 
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總 

統 

活 

動 

紀 

要 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記
事
期
間
： 

九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三
日
至
九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九
日 

十
二
月
三
日
︵
星
期
五
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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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

˙
接
見
美
國
聯
邦
眾
議
員
藍
潔
明
︵Jam

es Langevin

︶ 
˙
視
察
中
央
災
害
應
變
中
心 

十
二
月
四
日
︵
星
期
六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十
二
月
五
日
︵
星
期
日
︶ 

˙
蒞
臨
﹁
二
○
○
四
人
權
與
文
化
公
民
權
﹂
研
討
會
致
詞
︵
台
北
國
際
會
議
中
心
︶ 

十
二
月
六
日
︵
星
期
一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十
二
月
七
日
︵
星
期
二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十
二
月
八
日
︵
星
期
三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十
二
月
九
日
︵
星
期
四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副 

總 

統 

活 

動 

紀 

要 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記
事
期
間
： 

九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三
日
至
九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九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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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月
三
日
︵
星
期
五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十
二
月
四
日
︵
星
期
六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十
二
月
五
日
︵
星
期
日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十
二
月
六
日
︵
星
期
一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十
二
月
七
日
︵
星
期
二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十
二
月
八
日
︵
星
期
三
︶ 

˙
無
公
開
行
程 

十
二
月
九
日
︵
星
期
四
︶ 

˙
主
持
台
灣
戒
嚴
時
期
十
大
代
表
性
政
治
冤
案
發
表
會
︵
總
統
府
︶ 
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總 

統 

府 

新 

聞 

稿 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
﹏ 

總
統
參
加
﹁
人
權
與
文
化
公
民
權
﹂
研
討
會
開
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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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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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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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五
日 

陳
總
統
水
扁
先
生
今
天
上
午
參
加
﹁
人
權
與
文
化
公
民
權
﹂
研
討
會
開
幕
時
致
詞
指
出
，
我
國
目
前
憲
法
在
人
權
的
保

障
上
已
明
顯
不
足
，
無
法
達
到
國
人
的
期
望
。
如
何
結
合
三
代
人
權
的
發
展
趨
勢
，
同
時
把
國
際
人
權
的
規
範
國
內
法
化
，

使
我
國
人
權
發
展
與
國
際
接
軌
、
齊
步
邁
進
，
將
是
未
來
台
灣
新
憲
法
所
要
面
對
的
重
要
課
題
。 

總
統
致
詞
內
容
為
： 

今
天
，
阿
扁
非
常
高
興
能
有
機
會
參
加
由
總
統
府
人
權
紀
念
館
籌
備
小
組
和
行
政
院
文
化
建
設
委
員
會
共
同
舉
辦
的
﹁

人
權
與
文
化
公
民
權
﹂
研
討
會
，
感
到
十
分
的
高
興
。
首
先
，
要
特
別
感
謝
各
位
嘉
賓
能
夠
齊
聚
一
堂
，
共
同
為
我
國
人
權

發
展
集
思
廣
義
，
貢
獻
心
力
；
同
時
，
也
要
對
全
體
工
作
夥
伴
的
辛
勞
與
貢
獻
，
表
達
感
謝
與
誠
摯
的
嘉
勉
之
意
。 

人
權
是
普
世
價
值
，
也
是
人
類
文
明
進
步
的
原
動
力
。
從
一
九
四
八
年
十
二
月
十
日
聯
合
國
大
會
決
議
通
過
﹁
世
界
人

權
宣
言
﹂
以
來
，
經
過
五
十
幾
年
的
發
展
，
人
權
已
經
成
為
無
數
國
際
條
約
的
主
題
，
更
是
國
際
政
治
運
作
的
重
點
之
一
。

國
際
社
會
以
具
體
的
文
件
與
行
動
，
積
極
落
實
人
權
的
普
遍
性
意
涵
，
突
破
了
人
權
保
障
在
性
別
、
種
族
、
宗
教
及
國
界
的

藩
籬
。
除
了
﹁
世
界
人
權
宣
言
﹂
、
﹁
經
濟
、
社
會
與
文
化
權
利
國
際
公
約
﹂
和
﹁
公
民
與
政
治
權
利
國
際
公
約
﹂
所
構
成

的
國
際
人
權
法
典
之
外
，
至
今
已
有
接
近
一
百
多
個
條
約
。
而
除
了
聯
合
國
以
外
，
在
區
域
的
和
國
際
的
層
次
上
，
也
設
立

了
許
多
促
進
與
保
障
人
權
的
機
制
。
因
此
任
何
國
家
都
無
法
逃
避
國
際
社
會
對
人
權
保
障
的
公
開
檢
視
，
可
以
說
我
們
是
生

活
在
所
謂
的
﹁
人
權
的
世
紀
﹂
。 

相
對
於
世
界
人
權
蓬
勃
發
展
之
際
。
台
灣
近
半
個
世
紀
以
來
卻
處
於
威
權
統
治
之
下
，
不
僅
人
民
的
基
本
權
利
遭
受
迫

害
剝
奪
，
更
造
成
了
語
言
的
隔
閡
、
族
群
間
的
對
立
與
人
性
的
疏
離
。
因
此
公
元
二
千
年
阿
扁
一
就
任
總
統
就
提
出
﹁
人
權

立
國
﹂
的
政
策
目
標
，
並
規
劃
了
一
系
列
的
人
權
措
施
和
計
畫
，
包
括
成
立
人
權
諮
詢
小
組
、
國
家
人
權
紀
念
館
籌
備
處
與

推
動
委
員
會
、
台
灣
民
主
基
金
會
等
單
位
；
制
定
國
家
人
權
委
員
會
組
織
法
、
國
家
人
權
委
員
會
職
權
行
使
法
、
國
家
人
權

紀
念
館
組
織
法
等
草
案
送
請
立
法
院
審
議
。
這
些
具
體
措
施
雖
然
受
到
在
野
黨
一
再
的
阻
擾
，
但
我
們
仍
然
堅
信
人
權
至
上

絕
對
是
永
恆
不
變
的
真
理
，
必
須
克
服
萬
難
，
全
力
以
赴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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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
顧
世
界
人
權
歷
史
的
演
進
，
大
致
可
區
分
為
三
個
世
代
。
第
一
代
人
權
，
即
一
般
所
稱
的
自
由
權
與
公
民
權
利
，
主

要
是
對
於
生
命
與
自
由
的
保
障
，
確
保
個
人
免
於
政
府
權
力
的
濫
用
與
侵
犯
。
第
二
代
人
權
，
為
一
般
所
說
的
社
會
權
，
強

調
人
有
權
享
受
個
人
尊
嚴
及
生
存
權
所
必
須
的
社
會
、
經
濟
及
文
化
權
利
的
實
現
。 

近
年
來
，
隨
著
科
技
的
發
達
和
經
濟
的
迅
速
發
展
，
全
球
開
始
面
臨
許
多
新
的
挑
戰
，
包
括
核
子
戰
爭
、
環
境
污
染
、

自
然
資
源
的
耗
盡
及
人
口
爆
炸
等
直
接
威
脅
人
類
生
存
與
發
展
的
根
本
問
題
。
因
此
，
國
際
社
會
提
出
了
﹁
和
平
權
﹂
、
﹁

環
境
權
﹂
、
﹁
發
展
權
﹂
等
新
的
權
利
，
也
被
通
稱
為
第
三
代
人
權
。
我
國
目
前
憲
法
在
人
權
的
保
障
上
已
明
顯
不
足
，
無

法
達
到
國
人
的
期
望
。
如
何
結
合
三
代
人
權
的
發
展
趨
勢
，
同
時
把
國
際
人
權
的
規
範
國
內
法
化
，
使
我
國
人
權
發
展
與
國

際
接
軌
、
齊
步
邁
進
，
將
是
未
來
台
灣
新
憲
法
所
要
面
對
的
重
要
課
題
。 

再
過
幾
天
就
是
世
界
人
權
日
，
今
天
在
這
裡
舉
行
﹁
人
權
與
文
化
公
民
權
﹂
研
討
會
，
特
別
深
具
意
義
。
阿
扁
相
信
在

各
位
熱
心
人
權
的
學
者
專
家
相
互
激
盪
下
，
一
定
可
以
凝
聚
智
慧
，
建
立
共
識
，
獲
致
豐
碩
成
果
，
成
為
政
府
未
來
施
政
的

寶
貴
意
見
。 

最
後
，
敬
祝
會
議
圓
滿
成
功
，
各
位
平
安
幸
福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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